
彰化縣彰化市公所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更正聲明書 

聲明人：  

繳款收據

編號： 

 

貴所收件

文號： 

 

更正內容 

原申請地段地號 更正後地段地號 

  

  

  

  

因原申請之地段地號誤植，特此聲明更正內容如上。 

注意事項：更正聲明應於都市計畫使用證明書領取(或寄出)前提出，逾期則請

重新提出申請。 

 

聲明人簽章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